[bookmark: _Hlk535589428]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
重整案债权申报表
                         申报编号：
	债权人
基本情况
	债权人名称
	

	
	身份证/护照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基本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律师证号
	

	申报债权
总额
	
	本金
	

	
	
	利息
	

	
	
	其他（请列明，如违约金、罚息等）
	

	有财产担保或优先权的金额
	
	担保标的物
	

	
	
	担保物价值
	

	有无连带债务人或主债务人（如有，注明金额及简要说明)
	（请简要说明债权是否为连带债权，有否有其他连带债务人，如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系保证人的，请注明主债务人及其联系方式、主债务还款情况）：


	有无生效判决书、调解书或仲裁裁决书
	无   有
	有无申请执行
	无   有

	债权人
确认事项
	1. 本债权人已收悉（2020）沪03破307号《民事裁定书》、（2020）沪03破307号《决定书》、《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重整案件债权申报说明》及其附件；
2. 本债权人确认上述填写的信息均真实有效，可作为管理人在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重整案件中核实本债权人身份及债权情况的有效信息，如因信息不全或信息有误造成任何不利后果，均由本债权人自行承担。

	其他情况
	

	       
申报人（签字／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书

申报人：

一、申报事项：
申报债权总额人民币                  元，其中包括（请将债权按类别分项列明金额，例如：本金、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等）：
1.                 ，该项债权的性质为普通债权 / 有财产担保债权 /法定优先债权；
2.                ，该项债权的性质为普通债权 / 有财产担保债权 /法定优先债权；
3.                ，该项债权的性质为普通债权 / 有财产担保债权 /法定优先债权；

二、利息/罚息/违约金/滞纳金计算方式及标准（可另附计算表）
申报本金                  ，币种                  ，利息/罚息/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等总额                  ，币种                  ，其中包括（以下选项中涉及部分请勾选，不涉及的无需填写，勾选的请填写相应计算公式以及金额，计算公式应注明利率、天数以及对应本金数，计算公式相对复杂的，请单独附表说明）：
	□利息计算公式： 
	（小写/币种）

	□罚息计算公式：
	（小写/币种）

	□违约金计算公式：
	（小写/币种）

	□滞纳金计算公式：
	（小写/币种）

	□迟延履行金计算公式：
	（小写/币种）




三、事实和理由（可附页）：
（请写明债权形成原因、经过、有无财产担保、债务清偿过程、其他方提供担保以及催讨的情况等相关事项）














（如利息、违约金等系分期或分段计算的，请在本申报书中详细列明或另外附页说明金额及计算方式）

特此申报。

申报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
（应与债权申报表落款一致）
  年   月   日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
重整案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债权申报人：

	申报
材料
	序号
	申报材料名称
	页码
	备注

	
	1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例如，营业执照等复印件、身份证/护照复印件等）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适用）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适用）
	
	

	
	4
	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5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公函（如适用）
	
	

	
	6
	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7
	债权申报表
	
	

	
	8
	债权申报书
	
	

	
	9
	债权凭证
	
	

	
	
	
	
	

	
	
	
	
	

	
	
	
	
	

	
	
	
	
	

	
	
	
	
	

	
	
	
	
	



申报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5476180]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
重整案债权人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开户银行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债权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

邮编：
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个联系人，用于登录网络会议）：
身份证号码（必须对应于联系人）：
手机（必须对应于联系人）：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
传真号码：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本债权人对以上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准确、有效，请求管理人及人民法院按照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向本债权人送达本案法律文书。如因上述填写内容不实，而导致本案法律文书无法送达的，本债权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授权委托书

现委托下列人员在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的重整案件中，作为我单位/本人参加重整程序的委托代理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如下：
1. 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确认债权；
2. 代为承认、放弃、及变更债权申报金额；
3. 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异议权；
4. 代为领受分配的破产财产等；
5. 代为接收法律文书；
6. 代为进行和解；
7. 代为就参与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的重整程序进行相关行为；
8.                                          。

代理期限为：自委托之日起到上述事项执行完毕之日为止。






                             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身份证号为：                           ），在我单位任____________（职务），系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